关于组织申报2020年度武汉市前资助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
学院各单位：
武汉市2019年度前资助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已经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本次启动申报的科技计划项目包括以下三类：
（一）企业技术创新项目
（二）应用基础前沿项目
（三）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根据项目申报指南相关要求，高校可申报的项目类别为应用基础前沿项目。
二、申报要求
（一）实行科研诚信事前承诺。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申报时签署并提交《科研诚信承诺书》，应严格遵守承诺，如实填写并审核申报材料，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二）实施科研失信联合惩戒。对违反科研诚信的单位和个人，实行项目立项一票否决。 
（三）规范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本次申报项目实施周期为2020年7月—2022年12月，项目申报书中的研究内容、项目总经费、考核目标等应与实施周期一致。项目立项后，申报系统根据项目申报书中的研究内容、项目组主要成员、项目总经费、考核目标等自动生成该项目《武汉市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相关内容不得调整。
申报书应签字盖章。以PDF格式上传的《项目申报书》应与在线填写的研究内容、项目组主要成员、项目总经费、考核目标等主要内容一致。
（四）严格项目总经费预算。企业技术创新项目、应用基础前沿项目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经费资助标准已经在项目指南中明确，申报项目需与市科技研发资金资助强度匹配。 项目申报单位应实事求是、科学合理编制项目经费预算，市科技研发资金资助经费低于申请经费时，总经费不足部分由承担单位自筹。
（五）严格项目申报纪律要求。申报人务必认真阅读本申报通知及附件，按要求填写申报书并提交申报材料。申报项目的形式审查、专家评审和立项审查等工作，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格按预先制定的规则执行。申报单位及申报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项目立项审查工作。
三、申报限制
（一）已经被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实施联合惩戒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申报或参与申报。
（二）已经获得国家、省、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的同一项目不得申报。同一项目不得申报不同的科技计划类别。
（三）申报项目不得含有涉密内容。
（四）承担市科技计划项目且逾期未验收的单位不得申报 (申报单位为高校的，限制到二级院系，由高校负责审查)。
（五）未验收的市科技计划项目负责人不得作为本次申报项目的负责人。
四、申报方式
本次项目申报全部通过网上申报，网上申报时无需提交纸质材料，项目立项后需提交一份与网上申报材料一致的纸质材料。
（一）网上申报
1．登陆系统。登录武汉市科技局门户网站（http://kjj.wuhan.gov.cn），点击“项目申报与管理—在线申报”，以项目负责人账户登录，进入“网上办事大厅”，进行网上申报。
2．在线填写项目信息。在“网上办事大厅—项目申报及管理（前资助）”板块选择拟申报的计划项目类别，在线填写项目信息。
3．上传附件。填写拟申报计划类别的申报书，按要求签字盖章后，制成PDF文件作为附件上传；其它附件以PDF文件上传，单个附件容量不超过10M。
4．提交项目。点击“提交”，该项目提交到项目申报单位。至此，项目申报还没完成，申报人需提醒和督促所在单位完成单位推荐。
5．单位推荐。项目申报单位用单位账号登录，点击“推荐”，将项目提交至武汉市科技局，申报完成。
（二）校内申报要求
[bookmark: _GoBack]本次申报有指标限制，详见《2020年度应用基础前沿项目申报指南》（附件1），请各单位严格按照通知和指南要求组织申报，并于2020年3月8日集中将纸质版申报书一份及电子版交至科技处，科技处将根据申报情况择优推荐。经科技处审核通过的纸质版盖章材料将返还相关老师完成网上填报，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3月11日下午16点，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侯畅         联系电话：86490772
电子邮箱：503843497@qq.com
（3） 申报咨询
1．网上申报技术咨询：科技信息中心 85870766
2．企业技术创新、应用基础前沿项目申报咨询：
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创新与研究、信息技术：65692221 65692245
高技术服务：65692245
智能制造：65692148
新材料、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65692150
生命健康：65692161
生态环境保护：65692241
现代农业：65692219
附件：1.2020年度应用基础前沿项目申报指南
      2.2020年度武汉市应用基础前沿项目申报书（格式）

科技处
2020年1月28日
